
张利斌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浩 楠 与
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
理 终 结 。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冀
0821 民 初 54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内来本院城关人民法庭领取
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
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不 上 诉 ，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
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张香花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润 华

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
为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本 院（2023）冀 0427 民 初 3739
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限 你 自 本 公
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
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
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徐海翔、李晓杰、徐卫海、李
亚军、岳建华、徐冬梅、尹永
刚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被告徐海翔、李晓杰、
徐 卫 海 、李 亚 军 、岳 建 华 、徐
冬 梅 、尹 永 刚 金 融 借 款 合 同
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
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（2023）冀
0821 民 初 265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承
德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赵文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晓 静 与

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
理 终 结 。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，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23) 冀
0821 民 初 190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内来本院城关人民法庭领取
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
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不 上 诉 ，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
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杨文彦：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石 家 庄

中融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 抵 押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
书 、民 事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
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，自 发 出
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
日 上 午 9 时（遇 法 定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北法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贾志斌：
原 告 杨 洋 与 被 告 贾 志 斌

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
向你公告（2023）冀 0102 民初
3771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内
容 如 下 ：被 告 贾 志 斌 于 本 判
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
杨 洋 偿 还 借 款 本 金 78947 元
及利息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届 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
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
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项宝国、喻娥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承 德 县 恒

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
被 告 项 宝 国 、喻 娥 金 融 借 款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
公 告 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
91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限 你 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城关人民法庭领取判决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承 德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张 新 妥 不 慎 将 警 号 软 牌
和 硬 牌 各 一 副 丢 失 ，警 号 为
1335242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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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 失 声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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